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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台 灣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為 台 灣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南 分 行 對 於 自 動 化 服 務 設 備 未 確 實 依 相 關 規 定

辦 理 安 全 防 護 措 施 ， 遭 歹 徒 裝 置 設 備 側 錄 存 款 戶 之 金 融 卡 相 關 資 料 ； 該 行

危 機 處 理 通 報 系 統 、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存 有 重 大 缺 失 ； 內 部 管 理 鬆 散 ， 未 落 實

管 理 階 層 核 定 之 政 策 ， 衍 生 弊 端 ， 情 節 重 大 ， 爰 予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台 灣 銀 行 （ 以 下 簡 稱 台 銀 ） 台 南 分 行 （ 以 下 簡 稱 台 南 分 行 ）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九 十 二

年 十 月 十 日 起 發 生 多 位 存 款 人 存 款 被 盜 領 案 件 ， 該 行 相 關 行 政 疏 失 ， 經 查 彙 敍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台 灣 銀 行 台 南 分 行 未 確 實 依 規 定 辦 理 自 動 化 服 務 設 備 安 全 防 護 措 施 ， 致 遭 歹 徒 側 錄 存

款 戶 金 融 卡 之 相 關 資 料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 

按 「 設 置 之 自 動 化 服 務 設 備 ， 不 得 配 置 人 員 常 駐 在 場 管 理 ， 但 應 張 貼 進 行 交 易 應

注 意 事 項 ， 並 設 置 錄 ( 攝 ) 影 監 視 系 統 、 防 盜 安 全 設 備 、 防 止 他 人 窺 視 與 使 用 者 得 察 覺

後 方 情 況 之 設 施 、 照 明 及 必 要 之 防 火 逃 生 設 備 等 ， 並 應 依 中 華 民 國 銀 行 商 業 同 業 公 會

全 國 聯 合 會 訂 定 報 經 財 政 部 備 查 之 金 融 機 構 自 動 櫃 員 機 安 全 防 護 準 則 ， 確 實 辦 理 安 全

防 護 工 作 ， 以 維 護 客 戶 及 設 備 之 安 全 」 為 金 融 機 構 營 業 場 所 外 自 動 化 服 務 設 備 管 理 辦

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所 明 定 ， 財 政 部 金 融 局 為 督 促 金 融 機 構 加 強 自 動 櫃 員 機 安 全 維 護 管



 二  

理 ， 亦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一 日 以 台 融 局 ( 六 ) 字 第 ○ 九 二 六 ○ ○ ○ 三 五 四 號 函 宣 導 ， 其 內

容 略 以 ： 「 為 防 範 歹 徒 裝 置 側 錄 器 材 盜 錄 金 融 卡 資 料 並 偽 造 金 融 卡 盜 領 客 戶 存 款 案 件

發 生 ， 金 融 機 構 應 檢 討 自 動 櫃 員 機 設 置 地 點 之 妥 適 性 ， 以 維 客 戶 執 行 交 易 之 安 全 。 各

金 融 機 構 宜 檢 討 自 動 化 服 務 區 門 禁 設 置 刷 卡 機 之 必 要 性 〃 〃 〃 以 防 止 客 戶 誤 認 側 錄 器

為 門 禁 刷 卡 機 而 遭 側 錄 金 融 卡 磁 條 資 料 。 金 融 機 構 應 加 強 派 員 或 委 託 保 全 公 司 巡 查 行

內 外 自 動 櫃 員 機 使 用 情 形 ， 特 別 注 意 設 置 自 動 櫃 員 機 處 門 禁 及 自 動 櫃 員 機 周 邊 環 境 ，

巡 視 時 可 採 用 電 波 偵 測 器 等 配 備 ， 協 助 檢 查 自 動 櫃 員 機 是 否 有 遭 歹 徒 裝 置 側 錄 器 〃 〃 〃

對 自 動 櫃 員 機 錄 影 監 視 系 統 ， 應 定 期 ( 每 日 ) 指 定 人 員 觀 看 自 動 櫃 員 機 之 監 視 錄 影 帶 ，

以 期 能 及 早 發 現 異 常 狀 況 及 時 處 理 〃 〃 〃 金 融 機 構 發 現 自 動 櫃 員 機 及 門 禁 遭 裝 置 不 明

物 體 或 側 錄 器 材 等 異 常 情 形 ， 應 即 調 閱 自 動 櫃 員 機 監 視 錄 影 帶 等 查 明 客 戶 金 融 卡 或 信

用 卡 資 料 有 否 遭 盜 錄 。 」 查 台 南 分 行 自 動 化 服 務 設 備 ， 分 別 於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六 日 ( 星 期

六 ) 二 十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、 九 月 十 一 日 ( 中 秋 節 ) 上 午 五 時 八 分 、 九 月 十 三 日 ( 星 期 六 ) 四 時

五 十 八 分 等 時 間 多 次 遭 歹 徒 安 裝 側 錄 裝 置 、 針 孔 攝 影 機 ， 盜 錄 存 款 戶 金 融 卡 之 資 料 ，

惟 該 分 行 未 依 主 管 機 關 上 揭 加 強 自 動 櫃 員 機 安 全 維 護 管 理 之 要 求 ， 每 日 指 定 人 員 觀 看

自 動 櫃 員 機 之 監 視 錄 影 帶 ， 以 及 早 發 現 異 常 ， 致 予 不 法 之 徒 可 乘 之 機 ， 得 以 多 次 從 容

裝 置 側 錄 器 材 盜 錄 金 融 卡 資 料 。 又 台 南 分 行 於 十 月 十 日 晚 間 接 獲 台 南 市 警 察 局 第 二 分

局 開 山 派 出 所 通 知 存 款 戶 之 存 款 被 盜 領 時 ， 亦 未 迅 即 調 閱 監 視 錄 影 帶 查 明 狀 況 ， 迄 十

月 十 四 日 始 與 警 方 會 同 檢 閱 錄 影 帶 得 知 本 案 發 生 原 因 ， 若 非 警 方 迅 速 偵 破 並 循 線 查 獲



 三  

本 案 犯 罪 集 團 成 員 ， 存 款 戶 對 金 融 機 構 信 心 恐 難 恢 復 ， 台 南 分 行 未 確 實 依 規 定 辦 理 自

動 化 服 務 設 備 安 全 防 護 措 施 ， 致 遭 歹 徒 側 錄 存 款 戶 金 融 卡 之 相 關 資 料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 

二 、 台 灣 銀 行 應 積 極 檢 討 本 案 所 顯 現 之 危 機 處 理 通 報 系 統 、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等 重 大 缺 失 。  
查 本 案 台 銀 資 訊 室 於 十 月 十 日 二 十 三 時 許 ， 接 獲 台 南 分 行 電 告 存 款 戶 之 存 款 已 遭

盜 領 ， 即 自 行 決 定 自 十 日 二 十 三 時 三 十 分 起 全 面 暫 停 全 行 金 融 卡 交 易 ， 惟 未 將 情 向 總

經 理 、 副 總 經 理 等 主 管 報 告 。 該 行 總 經 理 則 係 於 十 日 二 十 三 時 許 接 獲 錢 林 慧 君 立 法 委

員 之 反 應 ， 始 知 發 生 本 次 金 融 卡 盜 領 案 ， 而 非 由 該 行 同 仁 循 內 部 行 政 程 序 告 知 。 故 總

經 理 獲 悉 ， 並 電 告 周 副 總 經 理 、 消 費 者 金 融 部 （ 以 下 簡 稱 消 金 部 ） 呂 經 理 等 主 管 時 ，

渠 等 亦 尚 未 獲 報 告 。 又 總 經 理 與 周 副 總 經 理 、 消 金 部 呂 經 理 等 相 關 主 管 於 十 一 日 凌 晨

零 時 三 十 分 研 議 決 定 暫 停 全 行 金 融 卡 之 交 易 時 ， 仍 不 知 該 行 資 訊 室 早 於 十 日 二 十 三 時

三 十 分 已 自 行 決 定 全 面 暫 停 全 行 金 融 卡 交 易 。 經 核 該 行 資 訊 室 面 對 危 機 狀 況 ， 先 則 未

循 內 部 程 序 通 報 管 理 階 層 ， 逕 行 處 理 後 亦 未 通 報 管 理 階 層 ， 肇 致 該 行 總 經 理 已 先 知 悉

本 案 而 其 他 相 關 主 管 竟 均 尚 未 知 悉 ， 及 管 理 階 層 做 出 決 策 時 尚 不 知 資 訊 室 已 先 行 處 理

等 異 常 情 事 。 又 查 ； 被 盜 領 客 戶 向 台 南 分 行 投 訴 時 ， 獲 答 覆 頇 待 周 一 上 班 時 始 能 處 理 ，

惟 於 第 一 個 營 業 日 台 銀 營 業 廳 仍 亂 成 一 團 ， 行 員 亦 不 知 該 如 何 處 理 ， 故 雖 台 銀 表 示 已

受 理 申 報 並 墊 付 被 盜 領 之 一 九 ○ 筆 一 九 、 七 五 八 千 元 保 障 存 款 戶 權 益 ， 被 盜 領 客 戶 仍

抱 怨 不 止 ， 就 此 該 行 內 部 檢 討 認 為 ： 「 該 行 訂 有 危 機 處 理 作 業 程 序 ， 惟 係 原 則 性 之 規

定 。 由 於 規 定 不 夠 具 體 明 確 ， 且 極 複 雜 ， 較 難 依 規 定 作 明 快 處 理 」 ， 綜 上 各 情 ， 足 證



 四  

台 銀 危 機 發 生 時 之 通 報 機 制 及 本 案 之 危 機 處 理 均 未 健 全 週 詳 ， 肇 致 社 會 存 款 大 眾 產 生

恐 慌 ， 核 有 明 顯 之 疏 失 ， 應 積 極 檢 討 導 正 。  

三 、 台 灣 銀 行 內 部 管 理 鬆 散 ， 未 落 實 管 理 階 層 核 定 之 政 策 ， 衍 生 弊 端 ， 應 即 確 實 檢 討 改 進

。  
查 台 銀 稽 核 室 鑑 於 第 一 銀 行 員 林 分 行 等 金 融 機 構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月 發 生 偽 造 金 融 卡

盜 領 案 ， 犯 罪 嫌 疑 人 自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至 十 月 十 四 日 ， 在 第 一 商 業 銀 行 員 林 分 行 、

合 作 金 庫 銀 行 大 順 分 行 、 萬 通 商 業 銀 行 嘉 義 分 行 及 建 華 商 業 銀 行 北 桃 園 分 行 等 處 門 禁

管 制 及 自 動 櫃 員 機 上 ， 分 別 裝 設 側 錄 機 及 針 孔 攝 影 機 以 側 錄 提 款 者 所 持 金 融 卡 之 內 碼

及 密 碼 ， 再 將 側 錄 所 得 資 料 轉 錄 製 成 偽 造 金 融 卡 後 ， 至 雲 林 縣 及 嘉 義 市 等 地 金 融 機 構

自 動 櫃 員 機 盜 領 帳 戶 存 款 等 情 事 ， 乃 於 同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以 董 稽 字 第 ○ 九 一 Ｅ 五 六 三

九 ○ 四 一 號 函 該 行 企 劃 部 及 消 金 部 ， 請 其 就 主 政 單 位 立 場 邀 集 相 關 單 位 研 商 因 應 措

施 。 企 劃 部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召 開 會 議 ， 獲 致 撤 除 自 動 化 服 務 區 門 禁 刷 卡 設 備

等 決 議 ， 並 於 同 年 月 二 十 一 日 簽 請 該 行 總 經 理 通 函 辦 理 ， 總 經 理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

十 八 日 判 行 ， 惟 查 該 行 承 辦 單 位 竟 未 據 以 發 函 通 知 各 營 業 單 位 解 除 自 動 化 服 務 區 之 門

禁 管 制 ， 故 台 銀 各 營 業 單 位 之 自 動 化 服 務 區 門 禁 刷 卡 設 備 並 未 撤 除 ， 迄 本 案 發 生 後 始

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緊 急 解 除 門 禁 管 制 ， 經 核 其 內 部 管 理 公 文 處 理 追 蹤 及 核 定 政 策

之 貫 徹 執 行 等 ， 均 顯 有 疏 漏 ， 亟 應 切 實 檢 討 改 進 。  



 五  

綜 上 所 述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

妥 處 見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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